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國
內
平
寄
郵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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內(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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售
除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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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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及
國
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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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
報
郵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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八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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總
統
令 

中
華
民
國
九
十
一
年
十
二
月
三
十
一
日 

華
總
一
義
字
第
○
九
一
○
○
二
五
四
八
三
○
號 

茲
刪
除
糧
食
管
理
法
第
十
七
條
之
一
條
文
；
並
修
正
第
七
條
及

第
二
十
四
條
條
文
，
公
布
之
。 

總 
 
 

統 

陳
水
扁 

行
政
院
院
長 

游
錫

 

糧
食
管
理
法
刪
除
第
十
七
條
之
一
條
文
；
並
修
正
第
七

條
及
第
二
十
四
條
條
文 

中
華
民
國
九
十
一
年
十
二
月
三
十
一
日
公
布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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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 
七 

條 
 

糧
食
應
准
許
自
由
輸
出
入
。
但
為
確
保
國
家
糧
食
安

全
，
得
予
限
制
；
其
限
制
項
目
，
由
主
管
機
關
公
告
之
。 

前
項
公
告
限
制
輸
出
、
輸
入
之
糧
食
，
其
輸
出
、

輸
入
前
，
應
徵
得
主
管
機
關
之
同
意
。 

稻
米
及
米
食
製
品
之
輸
入
，
在
海
關
進
口
稅
則
所

定
配
額
數
量
內
，
得
由
主
管
機
關
輸
入
，
或
依
主
管
機

關
訂
定
之
一
定
比
例
，
由
具
有
糧
商
資
格
之
出
進
口
廠

商
輸
入
。 

前
項
配
額
以
外
數
量
之
輸
入
，
由
具
有
糧
商
資
格

之
出
進
口
廠
商
依
關
稅
法
相
關
規
定
輸
入
。
未
具
糧
商

資
格
者
，
得
經
主
管
機
關
專
案
同
意
，
依
關
稅
法
相
關

規
定
輸
入
。 

經
主
管
機
關
專
案
核
准
輸
入
原
料
糯
︵
碎
︶
米
再

加
工
製
品
輸
出
者
，
其
輸
入
適
用
配
額
內
稅
率
，
數
量

不
計
入
關
稅
配
額
；
輸
入
之
資
格
、
方
式
、
程
序
、
保
證

金
及
其
他
相
關
事
項
之
管
理
辦
法
，
由
主
管
機
關
定
之
。 

為
因
應
國
內
糧
食
供
需
失
調
或
有
失
調
之
虞
或
其

他
必
要
情
形
，
經
主
管
機
關
專
案
核
准
輸
入
者
，
其
輸

入
適
用
配
額
內
稅
率
，
數
量
不
計
入
關
稅
配
額
。 

第
十
七
條
之
一 

 

︵
刪
除
︶ 

第
二
十
四
條 

 

本
法
自
公
布
日
施
行
。 

本
法
中
華
民
國
九
十
一
年
十
二
月
二
十
七
日
修
正

之
條
文
，
自
中
華
民
國
九
十
二
年
一
月
一
日
施
行
。 

總
統
令 

中
華
民
國
九
十
一
年
十
二
月
三
十
一
日 

華
總
一
義
字
第
○
九
一
○
○
二
五
四
八
四
○
號 

茲
修
正
海
關
進
口
稅
則
部
分
稅
則
，
公
布
之
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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陳
水
扁 

行
政
院
院
長 

游
錫

 

財
政
部
部
長 

林 

全 

註
：
修
正
海
關
進
口
稅
則
部
分
稅
則
附
於
本
號
公
報
第
八
頁
之
後
。 

總
統
令 

中
華
民
國
九
十
一
年
十
二
月
二
十
五
日 

任
命
黃
秀
妃
為
國
史
館
簡
任
第
十
職
等
權
理
簡
任
第
十
二
職
等

處
長
。 任

命
許
璋
瑤
為
行
政
院
主
計
處
簡
任
第
十
三
職
等
權
理
簡
任
第

十
四
職
等
副
主
計
長
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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任
命
林
善
文
為
行
政
院
原
子
能
委
員
會
放
射
性
物
料
管
理
局
簡

任
第
十
職
等
組
長
，
劉
東
山
為
簡
任
第
十
職
等
技
正
。 

任
命
李
建
德
為
行
政
院
環
境
保
護
署
簡
任
第
十
一
職
等
大
隊
長
。 

任
命
呂
玉
琴
為
行
政
院
公
平
交
易
委
員
會
簡
任
第
十
職
等
專
門

委
員
。 任

命
李
琇
玉
為
公
務
人
員
保
障
暨
培
訓
委
員
會
會
計
室
簡
任
第

十
一
職
等
會
計
主
任
。 

任
命
胡
智
益
、
羅
貴
文
為
薦
任
公
務
人
員
。 

任
命
蔣
翠
華
、
金
家
奮
為
薦
任
公
務
人
員
。 

任
命
陳
文
通
為
薦
任
公
務
人
員
。 

任
命
蔡
彥
宏
、
陳
幼
美
、
林
日
新
為
薦
任
公
務
人
員
。 

總 
 
 

統 
陳
水
扁 

行
政
院
院
長 
游
錫

 

總
統
令 

中
華
民
國
九
十
一
年
十
二
月
二
十
六
日 

任
命
蕭
長
瑞
為
財
政
部
金
融
局
簡
任
第
十
一
職
等
組
長
。 

任
命
吳
正
坤
為
臺
灣
明
德
外
役
監
獄
簡
任
第
十
職
等
典
獄
長
。 

任
命
黃
世
興
為
臺
北
巿
政
府
簡
任
第
十
職
等
參
議
，
沈
賢
銘
為

秘
書
處
簡
任
第
十
職
等
專
門
委
員
。 

任
命
黃
瑞
芳
、
藍
養
源
、
趙
敏
馨
為
薦
任
公
務
人
員
。 

任
命
廖
照
子
、
林
勵
君
為
薦
任
公
務
人
員
。 

任
命
李
琇
娟
、
張
憶
純
、
徐
慧
娟
、
孔
西
霞
、
林
鳳
嬌
、
楊
月

桂
、
陳
勝

、
柳
蕙
瑜
、
李
欣
耀
為
薦
任
公
務
人
員
。 

任
命
黃
燦
傳
、
陳
來
春
、
蔡
坤
蓉
、
傅
馨
誼
、
吳
坤
育
、
許
碧

麗
、
陳
俐
君
、
湯

玉
、
陳
丁
皓
為
薦
任
公
務
人
員
。 

任
命
林
永
光
為
薦
任
公
務
人
員
。 

任
命
林
培

、
陳
振
立
、
陳
繼
仁
為
薦
任
公
務
人
員
。 

任
命
賴
秋
英
、
曾
榮
坤
為
薦
任
公
務
人
員
。 

任
命
謝
惠
琦
、
許
瑛
玿
為
薦
任
公
務
人
員
。 

任
命
陳
明
芬
、
蒙
家
珍
、
吳
淑
惠
、
黃
麗
華
、
黃
瓊
雯
、
呂
世

榮
、
李
俊
文
、
郭
進
益
、
陳
素
氣
、
陳
福
龍
為
薦
任
公
務
人
員
。 

任
命
謝
長
明
、
陳
煒
壬
、
陳
其
應
為
薦
任
公
務
人
員
。 

任
命
謝
建
文
、
梁
瑞
珊
、
黃
家
慶
為
薦
任
公
務
人
員
。 

任
命
陳
玲
俐
為
薦
任
公
務
人
員
。 

任
命
吳
麗
娥
為
薦
任
公
務
人
員
。 

任
命
洪
美
人
、
陳
姿
芬
、
孫
錦
美
、
陳
秀
蘭
、
郭
瑞
卿
、
林
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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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 

 
 

 
 

芬
、
陳
竹
英
、
彭
月
雲
、
黃
淑
蘭
、
邱
芳
枝
為
薦
任
公
務
人
員
。 

任
命
藍
柏
青
、
王
怡
如
、
傅
瑾
玲
為
薦
任
公
務
人
員
。 

任
命
劉
青
峰
、
李
豪
偉
、
劉
桂
雲
、
陳
素
慧
、
賴
振
輝
、
劉
月

琴
、
許
嘉
倩
、
楊
雅
婷
、
劉
正
坤
、
王
雅
蕙
、
廖
皇
傑
、
施
志
忠
、

劉
馨
文
、
古
元
玲
、
徐
錦
芳
、
陳
乃
曼
、
陶
玉
珍
、
張
秋
華
、
裘
明

娟
、
吳
麗
香
、
楊
淑
如
、
黃
漢
釧
、
吳
德
順
、
田
靜
玲
、
曾
玉
華
、

趙
立
珍
、
彭
聖
翔
、
李
靜
華
、
李
皓
、
蔡
佩
端
、
蔡
佩
璇
、
戴
淑
麗
、

潘
冠
男
、
黃
雅
雯
、
蘇
美
華
、
李
淑
貞
、
詹
益
勝
、
林
秋
鳳
、
林
碧

敏
、
馬
幸
明
、
曾
芳
萍
、
伍
學
綱
、
盧
惟
真
、
吳
東
霖
、
林
詩
珊
、

王
淑
賢
、
蕭
淑
娟
、
何
怡
萱
、
施
麗
雪
、
孫
巧
雲
、
黎
福
龍
為
薦
任

公
務
人
員
。 

派
王
忠
良
、
鍾
盛
偉
、
李
巖
、
龔
芳
文
為
薦
派
公
務
人
員
。 

任
命
連
憶
珍
、
潘
幸
伶
、
褚
倚
華
、
蔡
佩
陵
、
吳
秀
雲
、
蔡
璦

如
、
吳
依
欣
、
朱
心
怡
、
許
淑
玲
、
裴
高
正
、
唐
曉
玉
、
程
婉
君
、

黃
慧
萍
、
陳
時
雨
、
劉
瑞
明
、
胡
仕
賢
、
陳
君
嫺
、
林
靜
虹
、
吳
裕

惠
、
黃
明
輝
、
魏
芳
郁
、
孫
海
強
、
洪
筱
婷
、
黃
宜
珊
、
鄭
杏
婷
、

吳
淑
盆
、
陳
耀
祥
、
周
峰
雄
、
曹
士
昱
、
黃
秋
如
、
江
秀
美
、
陳
致

楠
、
林
奇
欣
為
薦
任
公
務
人
員
。 

任
命
林
進
億
、
柯
姿
君
、
龔
健
璋
、
鍾
禎
郎
、
丁
崇
修
、
陳
克

勤
、
黃
順
昌
、
林
忠
震
為
薦
任
關
務
人
員
。 

總 
 
 

統 

陳
水
扁 

行
政
院
院
長 

游
錫

 

總
統
令 

中
華
民
國
九
十
一
年
十
二
月
二
十
六
日 

任
命
陳
勝
佑
、
林
叔
緯
、
陳
振
雄
、
林
文
彬
、
楊
倍
昌
、
陳
冠

廷
、
蔡
銘
榮
、
吳
金
清
為
警
正
四
階
警
察
官
。 

任
命
唐
有
德
、
詹
文
旭
、
傅
盛
發
、
彭
達
雄
、
蔡
進
銘
、
謝
志

達
、
鄒
文
雄
、
賴
政
生
、
劉
文
楨
為
警
正
四
階
警
察
官
。 

任
命
陳
文
南
為
警
正
四
階
警
察
官
。 

任
命
蕭
存
華
、
李
萬
裕
、
趙
德
明
、
丘
應
明
、
黃
芳
上
、
李
傳

睯
、
陳
鍊
章
、
穆
雲
生
、
陳
國
川
、
徐
聖
滌
、
潘
哲
旭
、
吳
宸
聰
、

謝
維
揚
、
蘇
進
福
、
游
清
源
為
警
正
四
階
警
察
官
。 

任
命
薛
裕
霖
為
警
正
四
階
警
察
官
。 總 

 
 

統 

陳
水
扁 

行
政
院
院
長 

游
錫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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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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總
統
活
動
紀
要 

﹏
﹏
﹏
﹏
﹏
﹏
﹏
﹏
﹏ 

記
事
期
間
： 

九
十
一
年
十
二
月
二
十
五
日
至
九
十
一
年
十
二
月
二
十
六
日 

十
二
月
二
十
五
日
︵
星
期
三
︶ 

˙
參
加
中
樞
慶
祝
行
憲
、
國
父
紀
念
月
會
暨
宣
誓
典
禮 

˙
接
見
九
十
一
年
公
務
人
員
傑
出
貢
獻
獎
得
獎
人 

˙
蒞
臨
﹁
溫
馨
聖
誕
情
﹂
總
統
府
音
樂
會
茶
會
致
詞 

˙
參
加
﹁
溫
馨
聖
誕
情
﹂
總
統
府
音
樂
會 

十
二
月
二
十
六
日
︵
星
期
四
︶ 

˙
接
見
九
十
一
年
度
優
秀
農
業
人
員
得
獎
人 

﹏
﹏
﹏
﹏
﹏
﹏
﹏
﹏
﹏ 

副
總
統
活
動
紀
要 

﹏
﹏
﹏
﹏
﹏
﹏
﹏
﹏
﹏ 

記
事
期
間
： 

九
十
一
年
十
二
月
二
十
五
日 

十
二
月
二
十
五
日
︵
星
期
三
︶ 

˙
參
加
中
樞
慶
祝
行
憲
、
國
父
紀
念
月
會
暨
宣
誓
典
禮 

﹏
﹏
﹏
﹏
﹏
﹏
﹏
﹏
﹏ 

總
統
府
新
聞
稿 

﹏
﹏
﹏
﹏
﹏
﹏
﹏
﹏
﹏ 

總
統
接
見
九
十
一
年
公
務
人
員
傑
出
貢
獻
獎
得
獎
人

及
其
眷
屬 

中
華
民
國
九
十
一
年
十
二
月
二
十
五
日 

陳
總
統
水
扁
先
生
今
天
下
午
接
見
九
十
一
年
公
務
人
員
傑
出
貢

獻
獎
得
獎
人
及
其
眷
屬
，
並
代
表
政
府
向
他
們
表
達
最
誠
摯
的
祝
賀

之
忱
，
同
時
也
向
得
獎
人
的
眷
屬
們
，
表
達
由
衷
的
敬
意
，
由
於
眷

屬
的
支
持
與
鼓
勵
，
才
讓
每
一
位
得
獎
人
，
能
全
心
全
意
投
入
為
民

服
務
的
工
作
，
不
但
為
自
己
和
家
人
贏
得
榮
耀
，
更
為
整
個
政
府
團

隊
爭
得
光
彩
。 

總
統
表
示
，
公
務
人
員
是
站
在
第
一
線
推
動
政
務
的
主
力
，
默

默
奉
獻
智
慧
，
不
斷
創
新
，
追
求
卓
越
，
為
提
高
國
人
的
生
活
品
質

而
努
力
。
長
期
以
來
，
全
國
的
民
眾
都
以
能
擁
有
清
廉
、
穩
健
以
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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高
素
質
的
公
務
人
員
為
榮
，
而
不
斷
自
我
革
新
、
自
我
提
升
的
行
政

團
隊
，
更
是
國
家
永
續
發
展
的
根
基
。 

總
統
指
出
，
自
從
我
國
於
今
年
的
一
月
一
日
加
入
﹁
世
界
貿
易

組
織
﹂
後
，
立
刻
面
臨
不
斷
增
強
的
競
爭
壓
力
，
在
大
幅
自
由
化
和

國
際
化
過
程
，
我
國
一
定
要
跟
上
時
代
的
潮
流
，
與
時
俱
進
，
不
斷

開
創
新
的
利
基
，
使
台
灣
在
知
識
經
濟
的
新
紀
元
，
重
新
找
到
發
展

的
定
位
，
繼
續
保
持
成
長
的
優
勢
。
而
這
一
切
都
有
賴
一
個
負
責
任
、

有
反
應
且
高
效
率
的
政
府
團
隊
，
引
領
著
全
體
的
國
民
，
同
心
協
力
，

一
起
克
服
萬
難
，
為
台
灣
的
進
步
與
繁
榮
開
創
新
的
局
面
。 

總
統
強
調
，
得
獎
人
都
是
由
歷
年
來
獲
選
為
模
範
公
務
人
員
當

中
所
遴
薦
，
再
經
過
考
試
院
聘
請
專
家
學
者
、
社
會
賢
達
組
成
的
評

審
委
員
會
，
以
非
常
嚴
謹
的
評
審
過
程
選
拔
出
來
，
可
以
說
是
全
國

最
優
秀
、
最
傑
出
的
公
務
人
員
。
今
天
的
表
揚
，
不
僅
是
對
得
獎
人

平
日
積
極
創
新
的
卓
越
貢
獻
，
給
予
高
度
的
肯
定
，
同
時
也
為
全
體

公
務
人
員
樹
立
良
好
典
範
和
學
習
指
標
。 

總
統
表
示
，
十
位
得
獎
人
分
別
來
自
環
保
、
醫
學
、
護
理
、
交

通
、
社
教
、
土
木
、
消
防
及
人
事
等
各
個
領
域
，
能
獲
得
公
務
人
員

最
高
的
榮
譽
，
不
但
是
奉
獻
公
職
生
涯
的
重
大
成
就
，
更
是
社
會
各

界
賦
予
大
家
莊
嚴
的
責
任
與
深
刻
的
期
許
。
總
統
希
望
大
家
回
到
工

作
崗
位
上
，
能
一
本
投
身
公
務
的
初
衷
，
繼
續
努
力
，
並
對
工
作
的

同
仁
發
揮
影
響
力
，
一
起
打
拚
，
迎
向
更
璀
燦
的
明
天
。 

得
獎
人
們
除
感
謝
總
統
接
見
外
，
也
分
別
向
總
統
提
出
建
議
，

包
括
希
望
政
府
落
實
推
動
執
行
原
住
民
政
策
、
加
強
離
島
長
期
照
護

軟
硬
體
設
備
、
協
調
各
大
醫
院
加
強
實
施
醫
師
輪
派
至
離
島
駐
診
制

度
、
充
分
運
用
老
年
資
源
從
事
志
工
服
務
、
立
法
院
儘
速
通
過
行
政
中

立
法
等
各
項
法
案
，
以
健
全
文
官
制
度
，
提
升
政
府
效
能
及
競
爭
力
。 

對
於
得
獎
人
的
建
議
，
總
統
則
表
示
會
協
調
相
關
部
會
儘
速
處

理
。
他
強
調
，
政
府
是
大
家
的
、
不
分
黨
派
、
朝
野
，
只
有
多
一
些

支
持
，
少
一
些
泛
政
治
化
，
政
府
才
有
希
望
。 

九
十
一
年
公
務
人
員
傑
出
貢
獻
獎
得
獎
人
鄭
天
財
︵
行
政
院
原
住
民

族
委
員
會
副
主
任
委
員
︶
、
蔡
素
芬
︵
高
雄
市
政
府
社
會
局
長
青
綜

合
服
務
中
心
主
任
︶
、
吳
清
︵
高
雄
縣
仁
武
鄉
公
所
管
理
員
︶
、
張

晃
彰
︵
行
政
院
環
境
保
護
署
環
境
督
察
總
隊
總
隊
長
︶
、
陳
火
生
︵
考

試
院
參
事
︶
、
鄒
文
雄
︵
苗
栗
縣
消
防
局
隊
員
︶
、
李
壽
東
︵
行
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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院
國
軍
退
除
役
官
兵
輔
導
委
員
會
台
北
榮
民
總
醫
院
內
科
部
部
主

任
︶
、
邱
顯
榮
︵
桃
園
縣
大
溪
鎮
公
所
技
士
︶
、
程
嘉
莉
︵
交
通
部

民
用
航
空
局
科
長
︶
、
謝
春
蘋
︵
連
江
縣
立
醫
院
護
士
︶
等
人
暨
眷

屬
，
下
午
由
考
試
院
院
長
姚
嘉
文
、
銓
敘
部
部
長
吳
容
明
等
陪
同
前

來
總
統
府
接
受
總
統
道
賀
，
總
統
府
副
秘
書
長
陳
哲
男
也
在
座
。 

總
統
接
見
第
十
七
屆
優
秀
農
業
人
員
得
獎
人 

中
華
民
國
九
十
一
年
十
二
月
二
十
六
日 

陳
總
統
水
扁
先
生
今
天
下
午
在
總
統
府
接
見
第
十
七
屆
優
秀
農

業
人
員
得
獎
人
，
代
表
政
府
肯
定
並
感
謝
得
獎
人
為
我
國
農
業
發
展

所
付
出
的
努
力
與
貢
獻
。 

此
外
，
總
統
也
對
新
任
行
政
院
農
業
委
員
會
主
任
委
員
李
金
龍

提
出
三
點
期
許
：
第
一
、
行
政
院
農
業
委
員
會
應
關
心
農
民
、
照
顧

農
民
，
要
讓
農
民
能
夠
活
下
去
、
能
夠
活
得
更
好
，
這
是
政
府
的
重

責
大
任
；
而
農
漁
民
們
走
上
街
頭
，
提
出
許
多
訴
求
，
政
府
應
該
給

予
重
視
，
加
以
解
決
。
第
二
、
政
府
有
義
務
與
責
任
協
助
健
全
農
漁

會
金
融
機
構
體
質
，
要
讓
信
用
部
這
個
農
漁
會
的
心
臟
更
健
康
、
更

健
全
，
永
續
發
展
，
因
此
而
造
成
許
多
農
漁
民
的
擔
心
、
不
安
，
也

應
予
重
視
、
解
決
。
第
三
、
要
振
興
農
村
經
濟
，
建
設
富
麗
農
村
，

不
但
要
讓
農
村
更
富
有
，
也
要
使
農
村
更
美
麗
，
成
為
生
產
、
生
態
、

生
活
﹁
三
生
有
幸
﹂
的
農
村
。
希
望
大
家
能
夠
一
同
攜
手
努
力
，
來

照
顧
我
們
的
農
漁
民
。 

總
統
致
詞
內
容
為
： 

首
先
恭
喜
各
位
榮
獲
九
十
一
年
度
優
秀
農
業
人
員
得
獎
人
，
能

獲
此
殊
榮
，
充
分
顯
示
各
位
在
農
業
實
驗
研
究
及
推
廣
等
方
面
的
工

作
表
現
極
為
傑
出
，
受
到
各
界
肯
定
，
足
以
作
為
全
國
農
業
工
作
人

員
的
表
率
，
對
於
各
位
的
辛
勞
與
貢
獻
，
阿
扁
在
此
特
別
代
表
政
府

表
達
由
衷
的
感
佩
及
嘉
許
之
意
。 

我
國
在
今
︵
九
十
一
︶
年
一
月
一
日
成
為
世
界
貿
易
組
織
第
一

百
四
十
四
個
會
員
，
此
後
，
台
灣
的
農
產
品
必
需
面
對
更
大
的
挑
戰

與
衝
擊
，
但
同
時
也
提
供
更
開
放
的
國
際
經
貿
環
境
，
帶
給
我
國
農

產
品
出
口
的
契
機
。
在
台
灣
，
我
們
不
難
發
現
，
不
論
是
農
產
品
或

農
村
產
業
，
只
要
能
善
用
其
獨
特
的
優
勢
魅
力
，
就
能
具
備
國
際
競

爭
力
，
例
如
有
名
的
黑
珍
珠
蓮
霧
、
蝴
蝶
蘭
、
凍
頂
烏
龍
茶
等
，
是

科
技
結
合
行
銷
成
功
的
本
土
農
產
品
，
而
屏
東
的
黑
鮪
魚
文
化
季
、

白
河
的
蓮
花
節
、
鹿
谷
的
茶
藝
博
覽
會
、
宜
蘭
的
綠
色
博
覽
會
，
則

是
以
農
業
結
合
文
化
、
休
閒
、
生
態
等
地
方
特
色
，
不
但
吸
引
了
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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量
觀
光
人
潮
，
也
打
開
了
傳
統
農
業
的
新
天
地
，
更
活
化
相
關
產
業

的
生
命
力
。 

所
以
阿
扁
認
為
，
未
來
台
灣
農
漁
業
的
發
展
與
再
生
，
應
維
繫

在
三
個
﹁
品
﹂
字
上
，
也
就
是
﹁
品
種
﹂
、
﹁
品
質
﹂
和
﹁
品
牌
﹂
。 

在
﹁
品
種
﹂
方
面
，
台
灣
的
農
業
自
日
據
時
代
起
，
就
已
具
備

相
當
的
技
術
優
勢
，
一
直
是
國
際
間
追
趕
學
習
的
榜
樣
與
對
象
，
但

近
年
來
，
台
灣
許
多
優
良
的
種
原
，
因
為
欠
缺
適
當
的
保
護
機
制
，

而
流
向
大
陸
、
東
南
亞
等
地
，
反
成
為
台
灣
產
品
的
競
爭
者
。
因
此
，

如
何
建
構
一
套
嚴
密
有
效
的
管
理
措
施
，
以
強
化
農
產
品
﹁
智
慧
財

產
權
保
護
﹂
，
應
是
農
政
單
位
目
前
施
政
的
當
務
之
急
。 

在
﹁
品
質
﹂
方
面
，
農
業
品
質
的
提
昇
應
建
構
在
農
業
人
口
素

質
的
強
化
上
，
面
對
知
識
經
濟
的
時
代
，
政
府
惟
有
協
助
農
民
取
得

農
業
生
產
及
經
營
管
理
的
核
心
知
識
，
並
能
有
效
應
用
於
生
產
管
理

之
上
，
才
能
提
昇
我
國
農
產
品
的
附
加
價
值
與
競
爭
力
。 

在
﹁
品
牌
﹂
方
面
，
有
良
好
的
品
種
和
品
質
之
後
，
更
需
有
完

整
的
行
銷
通
路
和
產
品
形
象
，
才
能
有
效
開
拓
市
場
，
因
此
，
政
府

應
提
供
適
當
優
惠
誘
因
，
鼓
勵
農
民
共
同
研
發
、
建
立
自
有
品
牌
及

佈
建
行
銷
通
業
，
進
一
步
拓
展
出
口
市
場
，
促
使
台
灣
農
業
發
展
成
為

精
緻
化
、
高
附
加
價
值
的
產
業
，
為
農
漁
民
帶
來
新
的
生
機
和
利
基
。 

另
外
，
未
來
台
灣
農
業
除
糧
食
供
應
的
﹁
生
產
性
﹂
角
色
外
，

必
須
注
重
提
升
生
活
品
質
的
﹁
休
閒
性
﹂
與
維
護
自
然
環
境
的
﹁
生

態
性
﹂
角
色
，
朝
企
業
化
、
科
技
化
、
休
閒
化
與
生
態
化
等
方
向
轉

型
發
展
，
使
台
灣
農
業
成
為
永
續
發
展
的
綠
色
產
業
，
開
創
台
灣
農

業
新
時
代
。 

農
業
是
最
貼
近
民
眾
生
活
的
產
業
，
其
所
孕
育
累
積
的
傳
統
文

化
與
民
生
經
濟
角
色
更
是
社
會
安
定
的
基
礎
，
特
別
對
於
確
保
糧
食

安
全
、
提
供
舒
適
的
生
活
空
間
與
綠
色
景
觀
以
及
促
進
生
態
平
衡
等

多
項
功
能
，
均
無
法
由
其
他
產
業
取
代
。
身
為
一
個
農
村
子
弟
，
阿

扁
真
心
希
望
台
灣
的
農
業
，
能
透
過
我
們
的
努
力
，
讓
他
有
一
個
永

遠
美
好
的
明
天
。
期
盼
各
位
得
獎
人
，
繼
續
在
工
作
崗
位
上
，
和
政

府
一
起
為
台
灣
農
業
建
設
共
同
奉
獻
心
力
。 

第
十
七
屆
優
秀
農
業
人
員
得
獎
人
蘇
偉
成
︵
行
政
院
農
業
委
員
會
水

產
試
驗
所
所
長
︶
、
何
政
坤
︵
行
政
院
農
業
委
員
會
林
業
試
驗
所
副

研
究
員
︶
、
賴
文
俊
︵
台
東
縣
農
會
總
幹
事
︶
、
陳
忠
男
︵
台
北
農

產
運
銷
公
司
企
劃
部
經
理
︶、
李
總
集
︵
農
田
水
利
會
聯
合
會
會
長
︶、

楊
盛
行
︵
國
立
屏
東
科
技
大
學
副
校
長
︶
、
吳
信
志
︵
財
團
法
人
台

灣
動
物
科
技
研
究
所
副
研
究
員
︶
等
一
行
，
下
午
由
行
政
院
農
業
委
員

會
主
任
委
員
李
金
龍
陪
同
，
前
來
總
統
府
接
受
總
統
祝
賀
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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○
○
㈥
㆒
○
○
○
、
㆒
○
○
㈥
㆓
○
○
○
、
㆒
○
○
㈥
㆔
○
○
○
及

㆒
○
○
㈥
㆕
○
○
○
號
之
食
米
，
㊜
用
第
㈨
㈩
㈧
章
所
訂
稅
率
徵
稅
。 



    

㆓ 

 

第
㈩
章 

穀 
 

類 

㉂

㈨

㈩

㆓

年

㆒

㈪

㆒

㈰

起 

稅

則

號

別

及

貨

㈴ 

第

㆒

欄 

第

㆓

欄 

㆒
○
○
㈥
㆒
○
○
○ 

稻
穀 

新
臺
幣 

㆕
㈤
元
／
公
斤 

新
臺
幣 

㆕
㈤
元
／
公
斤 

㆒
○
○
㈥
㆓
○
○
○ 

糙
米 

新
臺
幣 

㆕
㈤
元
／
公
斤 

新
臺
幣 

㆕
㈤
元
／
公
斤 

㆒
○
○
㈥
㆔
○
○
○ 

半
碾
或
全
碾
白
米
，
不
論
是
否
磨
光 

新
臺
幣 

㆕
㈤
元
／
公
斤 

新
臺
幣 

㆕
㈤
元
／
公
斤 

㆒
○
○
㈥
㆕
○
○
○ 

碎
米 

新
臺
幣 

㆕
㈤
元
／
公
斤 

新
臺
幣 

㆕
㈤
元
／
公
斤 

 



 

㆔ 

 

第
㈩
㆒
章 

製
粉
工
業
產
品
；
麥
芽
；
澱
粉
；
菊
糖
；
麵
筋 

㉂

㈨

㈩

㆓

年

㆒

㈪

㆒

㈰

起 

稅

則

號

別

及

貨

㈴ 

第

㆒

欄 

第

㆓

欄 

㆒
㆒
○
㆓
㆔
○
㆒
○ 

糯
米
粉 

新
臺
幣 

㆕
㈨
元
／
公
斤 

新
臺
幣 

㆕
㈨
元
／
公
斤 

㆒
㆒
○
㆓
㆔
○
㈨
○ 

其
他
稻
米
粉 

新
臺
幣 

㆕
㈨
元
／
公
斤 

新
臺
幣 

㆕
㈨
元
／
公
斤 

㆒
㆒
○
㆔
㆒
㆕
○
○ 

粗
碾
去
殼
之
米
及
其
細
粒 

新
臺
幣 

㆕
㈤
元
／
公
斤 

新
臺
幣 

㆕
㈤
元
／
公
斤 

㆒
㆒
○
㆔
㆓
㈨
㆒
○ 

米
團
粒 

新
臺
幣 

㆕
㈨
元
／
公
斤 

新
臺
幣 

㆕
㈨
元
／
公
斤 

㆒
㆒
○
㆕
㆒
㈨
㆒
○ 

滾
壓
或
製
成
細
片
之
米 

新
臺
幣 

㆕
㈨
元
／
公
斤 

新
臺
幣 

㆕
㈨
元
／
公
斤 

㆒
㆒
○
㆕
㆓
㈨
㆓
○ 

其
他
加
工
米 

新
臺
幣 

㆕
㈨
元
／
公
斤 

新
臺
幣 

㆕
㈨
元
／
公
斤 

㆒
㆒
○
㈧
㆒
㈨
㆒
○ 

米
澱
粉 

新
臺
幣 

㆕
㈨
元
／
公
斤 

新
臺
幣 

㆕
㈨
元
／
公
斤 

 



    

㆕ 

   

第
㈩
㈥
章 

肉
、
魚
或
㆙
殼
、
軟
體
或
其
他
㈬
產
無
脊
椎
動
物
等
之
調
製
品 

增 
註 

㆓
、
輸
入
歸
屬
本
章
之
貨
品
，
其
含
米
量
不
低
於
㆔
○

者
，
應
歸
列
稅
則
第
㆓
㆒
○
㈥
㈨
○
㈨
㈧
號
㊠
㆘
。 



 

㈤ 

第
㈩
㈧
章 

可
可
及
可
可
製
品 

㉂

㈨

㈩

㆓

年

㆒

㈪

㆒

㈰

起 

稅

則

號

別

及

貨

㈴ 

第

㆒

欄 

第

㆓

欄 

㆒
㈧
○
㈥
㈨
○
㈥
㆒ 

預
煮
或
以
其
他
方
式
調
製
之
粒
狀
、
片
狀
或
其

他
加
工
︵
粉
及
細
粒
除
外
︶
之
未
列
㈴
穀
類
︹

玉
蜀
黍
︵
玉
米
︶
除
外
︺
產
品
，
含
米
量
不
低

於
㆔
○

，
含
可
可
重
量
︵
以
完
全
脫
脂
可
可

為
基
礎
計
算
︶
超
過
㈥

但
未
逾
㈧

者 

新
臺
幣 

㆕
㈨
元
／
公
斤 

新
臺
幣 

㆕
㈨
元
／
公
斤 

㆒
㈧
○
㈥
㈨
○
㈦
㆒ 

膨
潤
或
焙
製
之
穀
類
調
製
食
品
︵
例
如
：
玉
米

片
︶
，
含
米
量
不
低
於
㆔
○

，
含
可
可
重
量

︵
以
完
全
脫
脂
可
可
為
基
礎
計
算
︶
超
過
㈥

但
未
逾
㈧

者 

新
臺
幣 

㆕
㈨
元
／
公
斤 

新
臺
幣 

㆕
㈨
元
／
公
斤 

㆒
㈧
○
㈥
㈨
○
㈨
㆓ 

其
他
由
粉
、
細
粒
、
澱
粉
或
麥
芽
精
製
成
之
調

製
食
品
，
含
米
量
不
低
於
㆔
○

，
含
可
可
重

量
︵
以
完
全
脫
脂
可
可
為
基
礎
計
算
︶
在
㆕
○

或
以
㆖
低
於
㈤
○

 

新
臺
幣 

㆕
㈨
元
／
公
斤 

新
臺
幣 

㆕
㈨
元
／
公
斤 



    

㈥ 

 

第
㈩
㈨
章 

穀
類
、
粉
、
澱
粉
或
奶
之
調
製
食
品
；
糕
餅
類
食
品 

㉂

㈨

㈩

㆓

年

㆒

㈪

㆒

㈰

起 

稅

則

號

別

及

貨

㈴ 

第

㆒

欄 

第

㆓

欄 

㆒
㈨
○
㆒
㈨
○
㈨
㆒ 

其
他
第
㆒
㈨
○
㆒
節
所
屬
之
含
米
量
不
低
於
㆔

○

調
製
品 

新
臺
幣 

㆕
㈨
元
／
公
斤 

新
臺
幣 

㆕
㈨
元
／
公
斤 

㆒
㈨
○
㆓
㆒
㆒
㆒
○ 

未
烹
飪
、
未
夾
餡
或
調
製
之
米
粉
條
，
含
蛋
者 

新
臺
幣 

㆕
㈨
元
／
公
斤 

新
臺
幣 

㆕
㈨
元
／
公
斤 

㆒
㈨
○
㆓
㆒
㈨
㆒
○ 

未
烹
飪
、
未
夾
餡
或
調
製
之
米
粉
條
，
未
含
蛋

者 
新
臺
幣 

㆕
㈨
元
／
公
斤 

新
臺
幣 

㆕
㈨
元
／
公
斤 

㆒
㈨
○
㆓
㆓
○
㆒
○ 

其
他
夾
餡
米
粉
條
，
不
論
是
否
烹
飪
或
調
製
者 

新
臺
幣 

㆕
㈨
元
／
公
斤 

新
臺
幣 

㆕
㈨
元
／
公
斤 

㆒
㈨
○
㆓
㆔
○
㆓
○ 

其
他
米
粉
條 

新
臺
幣 

㆕
㈨
元
／
公
斤 

新
臺
幣 

㆕
㈨
元
／
公
斤 

㆒
㈨
○
㆕
㆒
○
㆓
○ 

膨
潤
或
焙
製
之
含
米
量
不
低
於
㆔
○

之
穀
類

調
製
食
品 

新
臺
幣 

㆕
㈨
元
／
公
斤 

新
臺
幣 

㆕
㈨
元
／
公
斤 



 

㈦ 

㆒
㈨
○
㆕
㆓
○
㆒
㆒ 

未
經
焙
製
榖
類
片
之
調
製
食
品
，
含
米
量
不
低

於
㆔
○

者 

新
臺
幣 

㆕
㈨
元
／
公
斤 

新
臺
幣 

㆕
㈨
元
／
公
斤 

㆒
㈨
○
㆕
㆓
○
㆓
㆒ 

未
經
焙
製
穀
類
片
及
經
焙
製
之
穀
類
片
或
膨
潤

穀
類
混
合
而
成
之
調
製
食
品
，
含
米
量
不
低
於

㆔
○

者 

新
臺
幣 

㆕
㈨
元
／
公
斤 

新
臺
幣 

㆕
㈨
元
／
公
斤 

㆒
㈨
○
㆕
㈨
○
㆒
○ 

預
煮
或
以
其
他
方
式
調
製
之
粒
狀
、
片
狀
或
其

他
加
工
︵
粉
及
細
粒
除
外
︶
之
未
列
㈴
穀
類
︹

玉
蜀
黍
︵
玉
米
︶
除
外
︺
產
品
，
含
米
量
不
低

於
㆔
○

者 

新
臺
幣 

㆕
㈨
元
／
公
斤 

新
臺
幣 

㆕
㈨
元
／
公
斤 



    

㈧ 

  

第
㆓
㈩
章 

蔬
菜
、
果
實
、
堅
果
或
植
物
其
他
部
分
之
調
製
品 

增 
註 

㆒
、
輸
入
歸
屬
本
章
之
貨
品
，
其
含
米
量
不
低
於
㆔
○

者
，
應
歸
列
稅
則
第
㆓
㆒
○
㈥
㈨
○
㈨
㈧
號
㊠
㆘
。 



 

㈨ 

第
㆓
㈩
㆒
章 

雜
㊠
調
製
食
品 

增 
註 

㆓
、
輸
入
歸
屬
第
㈩
㈥
章
、
第
㆓
㈩
章
及
本
章
之
貨
品
，
其
含
米
量
不
低
於
㆔
○

者
，
應
歸
列
稅
則
第
㆓
㆒
○
㈥
㈨
○
㈨
㈧
號
㊠
㆘
。 

 
第
㆓
㈩
㆒
章 

雜
㊠
調
製
食
品 

㉂

㈨

㈩

㆓

年

㆒

㈪

㆒

㈰

起 

稅

則

號

別

及

貨

㈴ 

第

㆒

欄 

第

㆓

欄 

㆓
㆒
○
㈥
㈨
○
㈨
㈧ 

其
他
食
物
調
製
品
，
含
米
量
不
低
於
㆔
○

者 
新
臺
幣 

㆕
㈨
元
／
公
斤 

新
臺
幣 

㆕
㈨
元
／
公
斤 

  



 

㆒
○ 

第
㈨
㈩
㈧
章 

關
稅
配
額
之
貨
品 

增 

註 

㆕
、
輸
入
稅
則
第
㈨
㈧
㆓
㈤
㆒
㆒
○
○
號
之
稻
穀
，
或
第
㈨
㈧
㆓
㈤
㆒
㆔
○
○
、
㈨
㈧
㆓
㈤
㆓
㆒
○
○
、
㈨
㈧
㆓
㈤
㆓
㆓
○
○
、
㈨
㈧
㆓
㈤
㆔
㆒
○
○
、 

㈨
㈧
㆓
㈤
㆔
㆓
○
○
、
㈨
㈧
㆓
㈤
㆕
○
○
○
及
㈨
㈧
㆓
㈤
㈤
○
○
○
號
之
白
米
及
米
食
製
品
，
應
分
別
換
算
為
糙
米
以
計
算
配
額
數
量
。
稻
穀
、
白 

米
及
米
食
製
品
對
糙
米
之
換
算
比
例
分
別
為
○
．
㈧
、
㆒
．
㆒
㈤
。
㉃
輸
入
本
章
其
他
稅
則
號
別
之
食
米
及
米
食
製
品
視
同
等
量
之
糙
米
計
算
配
額
。 

第
㈨
㈩
㈧
章 

關
稅
配
額
之
貨
品 

㉂

㈨

㈩

㆓

年

㆒

㈪

㆒

㈰

起 

稅

則

號

別

及

貨

㈴ 

稅

率 

數

量 

㈨
㈧
㆓
㈤
㆒
㆒
○
○ 

第
㆒
○
○
㈥
㆒
○
○
○
號
之
稻
穀 

免
稅 

㈨
㈧
㆓
㈤
㆒
㆓
○
○ 

第
㆒
○
○
㈥
㆓
○
○
○
號
之
糙
米 

免
稅 

㈨
㈧
㆓
㈤
㆒
㆔
○
○ 

第
㆒
○
○
㈥
㆔
○
○
○
及
㆒
○
○
㈥
㆕
○
○
○

號
所
屬
之
米
及
碎
米 

免
稅 

㈨
㈧
㆓
㈤
㆓
㆒
○
○ 

第
㆒
㆒
○
㆓
㆔
○
㆒
○
號
之
糯
米
粉 

㆓
○

 

㈨
㈧
㆓
㈤
㆓
㆓
○
○ 

第
㆒
㆒
○
㆓
㆔
○
㈨
○
號
之
稻
米
粉 

㆓
㈤

 

㈨
㈧
㆓
㈤
㆔
㆒
○
○ 

第
㆒
㆒
○
㆔
㆒
㆕
○
○
號
之
粗
碾
去
殼
之
米
及

其
細
粒 

免
稅 

㈨
㈧
㆓
㈤
㆔
㆓
○
○ 

第
㆒
㆒
○
㆔
㆓
㈨
㆒
○
號
之
米
團
粒 

㆓
㈤

 

㈨
㈧
㆓
㈤
㆕
○
○
○ 

第
㆒
㆒
○
㆕
㆒
㈨
㆒
○
及
㆒
㆒
○
㆕
㆓
㈨
㆓
○

號
所
屬
之
其
他
加
工
米 

㆓
○

 

㈨
㈧
㆓
㈤
㈤
○
○
○ 

第
㆒
㆒
○
㈧
㆒
㈨
㆒
○
號
之
米
澱
粉 

㆒
○

 

㈨
㈧
㆓
㈤
㈥
○
○
○ 

第
㆒
㈧
○
㈥
㈨
○
㈥
㆒
、
㆒
㈨
○
㆕
㈨
○
㆒
○

及
㆓
㆒
○
㈥
㈨
○
㈨
㈧
號
之
預
煮
或
其
他
方
式

調
製
之
食
品
，
含
米
量
不
低
於
㆔
○

者 

㆓
○

 

㈨
㈧
㆓
㈤
㈦
㆒
○
○ 

第
㆒
㈧
○
㈥
㈨
○
㈦
㆒
、
㆒
㈨
○
㆓
㆒
㆒
㆒
○

、
㆒
㈨
○
㆓
㆒
㈨
㆒
○
、
㆒
㈨
○
㆓
㆓
○
㆒
○

、
㆒
㈨
○
㆓
㆔
○
㆓
○
、
㆒
㈨
○
㆕
㆒
○
㆓
○

、
㆒
㈨
○
㆕
㆓
○
㆒
㆒
及
㆒
㈨
○
㆕
㆓
○
㆓
㆒

號
所
屬
之
膨
潤
或
焙
製
調
製
之
食
品
，
含
米
量

不
低
於
㆔
○

者 

㆓
○

 

㈨
㈧
㆓
㈤
㈦
㆓
○
○ 

第
㆒
㈧
○
㈥
㈨
○
㈨
㆓
及
㆒
㈨
○
㆒
㈨
○
㈨
㆒

號
之
其
他
調
製
食
品
，
含
米
量
不
低
於
㆔
○

者 

㆓
㈤

 

㆒
㆕
㆕
㈦
㆓
○
公
噸
︵
包
含
糧
政
主
管
機
關
依

糧
食
管
理
法
之
進
口
數
量
︶ 

  




